
女婿负责挑选供应商 岳父的公司通过审核成功入选

女婿担任采购高管
岳父通过审核入围

2011年7月 ， 李某入职某知
名电商公司并担任商品开发部副
部长， 成为一名高管。 当时， 公
司与其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
同。 2014年7月， 双方签订劳动
合同续订书， 将双方的劳动合同
续订至2019年7月。 李某的工作
岗位调整为商品开发经理， 其职
责是为电商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遴
选供应商。

2015年9月 ， 李某签署廉洁
自律承诺书， 承诺： 在采购过程
中 ， 严格依照公司规定程序办
理， 最终达到质优价廉， 不以任
何形式从中牟取个人利益； 在选
择各类服务商、 供应商时， 严格
筛选， 不以权谋私， 不以任何方
式或借口设置障碍并攫取私利；
不利用工作之便或以公司名义招
摇撞骗为本人或亲友谋取利益。
若违反上述承诺， 本人自愿接受
公司处分， 包括但不限于批评教
育、 警告， 记录个人诚信档案，
解除劳动合同等。

李某的岳父设立的某商贸公
司于2014年初通过了李某主管的
部门的遴选， 并由李某所主管的
部门将商贸公司提报给电商公司
商审会审核。 后商贸公司通过电
商公司的审核， 并成为该公司的
供应商， 而李某未将其与商贸公
司的投资人之间的特殊利害关系
告知给电商公司。

商贸公司在2014年至2016年

期间通过向第三方公司采购商
品 ， 由 第 三 方 公 司 将 商 品 发
送 给 电商公司的关联公司 ， 并
由电商公司的关联公司与商贸公
司结算货款的方式， 向电商公司
的关联公司供货， 累计供货货值
逾千万元。

因未披露特殊关系
公司辞人合理合法

2016年4月7日， 电商公司以
李某在职期间严重违反公司规章
制度， 严重违背社会商业准则，
极大损害了公司的声誉和利益为
由与之解除劳动合同。

李某不服公司做出的决定 ，
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
电商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赔偿金。 但是， 开发区仲裁委裁
决驳回李某的申请请求。

李某不服仲裁结果， 诉至大
兴法院， 请求判令电商公司向其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42.6816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 李某在电商
公司的相应工作期间负有为电商
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遴选供应商的
职责， 虽然李某主张其签署廉洁
自律承诺书的时间晚于商贸公司
成为电商公司供应商的时间， 但
李某在签署廉洁自律承诺书之后
仍未向电商公司披露其与商贸公
司投资人之间的关系， 商贸公司
亦未停止向电商公司的关联公司
供货。

另外， 李某作为给电商公司

及其关联公司遴选供应商的人
员， 其在履行相关工作职责过程
中， 对其自身的经济利益与电商
公 司 的 经 济 利 益 可 能 存 在 冲
突时， 负有当然的向电商公司披
露相应情况的义务， 而李某却在
明知商贸公司参与电商公司供应
商遴选的情况下， 未向公司披露
其与商贸公司的投资人之间的特
殊关系， 并使商贸公司通过了其
部门的遴选， 李某的上述做法侵
害了电商公司的知情权， 影响了
电商公司的选择权， 结合商贸公
司向电商公司的关联公司的供货
方式、 供货持续时间、 货值金额
等情况， 可以认定李某的上述做
法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和职业
道德。

法院审理认为， 劳动者应当
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 在李
某的行为已经严重违背诚实信用
原则和职业道德、 电商公司在对
其作出处分前事先将与李某解除
劳动合同的理由通知工会的情况
下， 电商公司与李某解除劳动合
同的做法并无不当。

最终， 大兴法院判决， 驳回
李某的诉讼请求。 李某服判， 未
提起上诉。

法官提示
从事特殊工作应受特别

制度约束

大兴法院审理本案的法官认
为， 根据 《劳动合同法》 规定，
用 人 单 位 与 劳 动 者 应 当 按 照
劳 动 合同的约定 ， 履行各自的

义务。 其中， 诚实信用和忠实义
务， 是劳动者的当然义务， 无论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有无约定、 如
何约定， 劳动者的忠实义务均是
劳动合同中的应有之义。 劳动者
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 应当恪
尽 职 守 、 尽 心 尽 职 地 履 行 劳
动 义 务 ， 遵守职业道德和劳动
纪律， 维护和增进用人单位的利
益 ， 这就是基于劳动关系人身
性、 隶属性和诚实信用而产生的
忠实义务。

本案中， 李某与电商公司签
订劳动合同， 接受电商公司的聘
用， 就应当全面、 诚信地履行劳
动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 然而，
李 某 负 责 为 某 电 子 商 务 公 司
及 其 关联公司遴选供应商的人
员， 却在遴选供应商的过程中，
未向某电子商务公司披露有关供
应商与其之间的在特殊利害关
系 ， 尤 其 是 在 签 署 廉 洁 自 律
承 诺 书之后仍未向电子商务公
司披露其与商贸公司投资人之间
的关系， 商贸公司亦未停止向电
子商务公司的关联公司供货， 且
供货时间长达三年、 货值金额逾
千万元。

李某的上述行为， 既违反了
劳动者最基本的忠实义务和职业
操守，又严重违背社会商业准则，
极大损害了电商公司利益， 破坏
了双方的信赖关系， 故电商公司
有权与李某解除劳动合同。 李某
关于要求电商公司向其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
求，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
得到支持。 毛希彤 唐玥 法官

法院： 不披露个人与供应商之间的特殊关系侵害公司知情权， 解雇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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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高管未披露供应商有其岳父被辞

1月25日 ， 怀柔法院再次
举行执行案款集中发放活动，
现场为11位申请执行人发放
执行案款69万余元。 据了解，
这是该院涉民生案件 “执行破
冰行动 ” 启动以来的第二次
集中发款， 案款类型主要是抚
养费、 赡养费、 交通事故赔偿
费等。 其中， 拖欠张闻礼1万
多元猪饲料款的李文 ， 在东
躲 西 藏 两 年 后 也 被 法 院 强
制执行。

李文与张闻礼的争议起始
于2015年。 这一年， 经营养猪
场的李文不断向张闻礼订购猪
饲料 ， 到结算时仍欠13494元
货款不能结账。 为此， 双方发
生矛盾。 后经怀柔法院调解，
李文制订了还款计划。

可是， 李文一再违约， 不
能按期履行还款义务 。 2017
年6月6日， 张闻礼到法院申请
执行。

怀柔法院副院长孙吉旭法
官承办此案后， 第一时间向被
执行人李文发出执行通知书和
财产报告令， 并在北京高院执
行系统上进行 “四查”， 冻结
了李文7个银行账户。 但无奈
的是， 这些账户存款数额全部
为零， 李文本人的手机也一直
处于关闭状态。

此后， 孙法官和书记员邢
璐来到怀柔区北房镇北房村
李文居所查找其下落， 没有任
何收获。 村委会负责人说， 李
文因养猪行情不好 ， 在外面
欠了不少债， 他所有的二层楼

也抵给了债主， 基本不在村里
居住。

随后， 法院对李文发出限
制消费令， 限制其乘坐飞机、
动车交通工具及购房购车等高
消费行为。

不久， 张闻礼提供线索 ，
称李文在密云区开设一家养猪
场 ， 有人发现他曾在那里出
现 。 孙法官根据线索找到猪
场， 但未见到李文本人。 现场
只有他的两位远房亲属在看
管， 与这两人交谈后仍未查获
李文在什么地方。 于是， 法院
将李文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 并再次去李文家门张贴限
制消费令和执行决定书。

今年1月中旬 ， 张闻礼与
执行法官取得联系， 称北房镇

过年前后会给该镇养猪户发放
补偿款到北京农商银行账户。
接到这一消息， 执行法官立即
前往北京农商银行北房支行进
行查询， 得到的反馈是： 李文
账户确有余额8万余元。

执行法官即刻进行划拨 ，
该案得以顺利执结。

拿到执行案款后， 张闻礼
说： “太感谢执行法官了， 为
我 的 事 来 来 回 回 跑 了 四 五
趟 ， 就是找不到李文。 现在，
我给法官发了个手机信息， 说
被执行人账户里可能有钱了。
第二天下午 ， 法官就来电告
诉我， 已经将李有存款进入的
账户冻结了。 现在， 我的钱全
部拿到了， 今年可以安心过春
节了！”

养猪亏本欠债不还 躲藏两年终被执行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案情介绍：
日前， 昌平区小汤山镇

某村村民郭某来到镇法律援
助工作站咨询。 2017年6月 ，
郭某的朋友刘某提出想租用
郭某家的老房子从事快餐配
送行业， 二人商定年租金30
万元， 随后签订了一份租期
为三年的房屋租赁合同。 但
因房子略显破旧， 需由郭某
进行简单装修。 故在合同中
约定 ： “装修工期两个月 ，
两个月后刘某进行验收， 验
收合格后7日内刘某支付第一
年租金。” 双方在合同中还约
定了违约条款： “如一方违
约， 须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
10万元。”

合同签订后， 郭某花费5
万元对老房子进行了装修 。
2017年8月底， 郭某邀请刘某
对房屋装修工程进行验收 ，
刘某到现场看了之后未提出
异议。 到了9月中旬， 郭某找
刘某催要房租时， 刘某告知
郭某快餐店的相关营业许可
没办下来， 没钱交租金。 此
后， 郭某又找刘某催要了几
次房租， 均未果。 无奈之下，
郭某来咨询， 如果通过法律
途径， 解除他与刘某签订的
房屋租赁合同， 要求刘某按
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10万
元， 并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
的请求， 能否得到支持？

法律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 》 第 113条 第 一 款 规 定 ：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
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
定， 给对方造成损失的， 损
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
所造成的损失， 包括合同履
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但不
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
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
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
失。” 《合同法》 第114条第
一款又规定： “当事人可以
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
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
的违约金， 也可以约定因违
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
方法。” 可见， 当事人可以在
合同中约定违约金条款， 也
可以约定损害赔偿金条款 ，
但二者只能选其一适用， 原
则上不可叠加适用 。 所以 ，
郭某不能既主张支付违约金
10万元， 同时又主张赔偿经
济损失10万元。

法律提示：
违约金与损害赔偿金是

不可以并存的， 当事人如果
在合同中约定了违约金， 原
则上应当按照约定的违约金
执行； 如果约定的违约金低
于所造成的损失， 守约方可
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
予以增加； 如果约定的违约
金过分高于所造成的损失 ，
守约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
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违约金与损害赔偿金
能同时适用吗？

公司采购业务是一项特殊业务， 它不仅关系企业经济利益， 还涉及社会公平等问题， 因此， 该岗位员工
需要按照政策法规及时披露个人信息。 在一家电商公司担任商品开发经理职务的李某， 其职责是为公司选择
供应商。 可他在自己岳父的公司成为供应商后没有披露双方之间的关系， 被公司辞退。 他状告公司违法解雇，
却被法院驳回。

昌平区司法局


